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董尚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范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施宏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政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院偵

字第3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董尚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被訴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

暴部分均無罪；施宏儒、林政宏其餘被訴傷害部分均公訴不受

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兼告訴人董尚與其友人即告訴人鄧宏恩

於民國112年10月28日凌晨5時許，在臺北市○○區○○○路

0段000號之獅子王KTV門外，適被告兼告訴人范廷、被告施

宏儒、林政宏亦於前開KTV門外聊天。後於同日凌晨5時22分

許，雙方因故發生爭執，董尚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

徒手拉扯范廷之衣領，使范廷受有右頸擦挫傷之傷害（被告

董尚所涉傷害部分，業據告訴人范廷撤回告訴，由本院另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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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受理，詳後述）；被告林政宏、施宏儒、被告兼告訴人

范廷因而心生不滿，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被告林政宏、范廷於該

處與被告兼告訴人董尚拉扯、推擠，被告林政宏並基於傷害

之犯意，徒手出拳毆打被告兼告訴人董尚鼻樑；嗣被告兼告

訴人董尚、告訴人鄧宏恩及被告施宏儒等人移動至一旁較靠

近路邊處，被告施宏儒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揮拳朝被告

兼告訴人董尚臉部方向毆打，然順勢傷及被告兼告訴人董

尚、告訴人鄧宏恩臉部，被告兼告訴人董尚因而受有右臉及

鼻子多處挫擦傷、鼻骨閉鎖性骨折、腦震盪等傷害；告訴人

鄧宏恩則受有左臉及下巴瘀傷、腦震盪等傷害（被告林政

宏、施宏儒所涉傷害部分，業據告訴人董尚、鄧宏恩撤回告

訴，由本院另諭知不受理，詳後述）。因認被告林政宏、施

宏儒、被告兼告訴人范廷並以此等方式影響公眾安寧及妨害

公共秩序，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3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等語。

貳、無罪部分（就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被訴在公共場所聚

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

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即不得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二、鑑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之人群聚集，因個體在人群掩飾下容

易產生妄為或罪惡感低落之心理，導致群體失控風險，立法

者制定性質上屬於聚眾犯與抽象危險犯之刑法第150條聚眾

施強暴脅迫罪，用以保護公眾安全，並附帶避免個人遭到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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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者之危害。故本罪被列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

罪章內，主要係為保護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

使其不受侵擾破壞，乃保護社會安寧秩序與和平之侵害社會

法益犯罪。然既屬妨害秩序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

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

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又本罪既係

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

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

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

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

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

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

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

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

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

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

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

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

本罪之構成要件。至於行為人是否主觀上有所認識及客觀上

有致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安之虞，則由事實審法院依社

會一般之觀念，為客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

727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3人涉犯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范廷、施宏

儒、林政宏3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董

尚、鄧宏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診斷

證明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診斷證明書、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證人鄧宏恩之傷勢

及眼鏡毀損外觀照片、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及監視錄影光碟等

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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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素不相識之告訴人董尚、鄧宏恩發生衝突，惟均堅詞否認

有何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被告范

廷辯稱：我沒有出手，也沒有實施強暴的犯意，只是去理論

而已，當天董尚或鄧宏恩看起來都沒受傷，請判無罪等語；

被告施宏儒辯稱：我承認我有出手，但董尚、鄧宏恩當下都

沒有明顯外傷也沒有顯示出不舒服，做完警詢筆錄還可以繼

續挑釁我們，請判無罪等語；被告林政宏辯稱：當下是范廷

過去跟董尚說他的行為太超過，董尚就拉扯范廷衣領，我見

狀才試圖靠近想拉開他，但沒拉到，因為我被董尚的朋友推

到旁邊，我朋友也拉住我，我後續根本沒過去，也沒碰觸到

董尚，並沒有實施強暴的犯意，只是想勸架而已，請判無罪

等語。

五、經查：

　㈠告訴人董尚、鄧宏恩與其等之友人於112年10月28日凌晨5時

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獅子王KTV門外，

適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與其等之友人亦於前開KTV門

外聊天；雙方雖素不相識，惟嗣於同日凌晨5時22分許，因

故發生爭執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董尚於警詢及偵查中指

述、證人即告訴人鄧宏恩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述、證人劉韋廷

於本院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9至16、71至74、75至78頁，

調院偵卷第37至39頁；本院訴字卷第236至239頁）大致相

符，且有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及監視錄影光碟（見偵卷第89至

95頁）在卷可考，並經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勘驗監視錄影無

訛（見本院訴字卷第82至85、89至117頁之勘驗筆錄、勘驗

該監視錄影畫面之彩色擷圖），復為被告范廷、施宏儒、林

政宏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之客觀、主觀構成要件尚屬有間：

　⒈觀諸在場證人劉韋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10月28日凌

晨，在樓上獅子王ktv結束下來時，我準備去叫計程車，就

看到施宏儒對董尚說了些不好聽的話，董尚氣不過，就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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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宏儒理論，我不知道他們講甚麼，施宏儒就往董尚跟鄧宏

恩揮拳，但范廷、林政宏沒有揮拳…在場抱住、拉住或勸

架的人，有對方的朋友，也有我們自己的朋友…我在旁觀

看時，覺得范廷、林政宏只是單純在旁勸架等語（見本院

訴字卷第236至239頁）。告訴人董尚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范

廷跟我有把事情講開，林政宏始終未出拳、只是勸架，就我

的主觀認知，不覺得他們有共同施強暴脅迫或傷害等語（見

本院訴字卷第249頁），及告訴人鄧宏恩於本院審理時陳

稱：我覺得對方他們沒有要實施強暴脅迫的犯意，僅是雙方

朋友都有各自介入勸架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0頁）。

　⒉又依前揭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勘驗監視錄影之結果（見本院

訴字卷第82至85、89至117頁之勘驗筆錄、勘驗該監視錄影

畫面之彩色擷圖），亦可知雙方（即被告范廷、施宏儒、林

政宏與其等之友人，證人即告訴人董尚、鄧宏恩與其等之友

人）原本係站在獅子王ktv樓下之一樓騎樓邊各自聊天，惟

因告訴人董尚酒醉，迭拿取三角錐放置在其並不認識而正在

聊天中的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身旁，復繼續飲用手中

酒類、將酒瓶液體往空中揮灑後，又靠近被告范廷等人，經

證人即告訴人鄧宏恩趨前阻擋制止，告訴人董尚掙脫後再靠

近被告范廷等人並發生口角，告訴人鄧宏恩擋在董尚與被告

范廷間勸阻，董尚卻退後並朝被告范廷等人拋擲其手中酒

瓶，被告范廷、林政宏乃與告訴人董尚間發生互相推擠拉

扯，惟雙方的友人亦加入攔阻行列，被告施宏儒則僅在一旁

觀看，過程中告訴人董尚屢掙脫其友人，逕朝被告范廷等人

方向吼叫猶不停歇，嗣被告施宏儒另趨前向董尚理論，進而

揮拳打到董尚，順道波及董尚身旁之告訴人鄧宏恩，雙方多

名友人方再次加入攔阻分開董尚、鄧宏恩兩人之行列。

　⒊凡此核與被告范廷警詢、偵查中自陳：我跟朋友在獅子王kt

v唱歌完，在樓下抽菸準備回家，另一群人也剛唱完歌，其

中有個比較醉的（即董尚）突然拿三角錐放在我跟朋友們中

間，我們看他喝醉酒就沒搭理他，後來我跟朋友聊天聊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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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突然被潑到酒，我朋友請對方朋友控制董尚的行為，接著

繼續聊天後又突然有酒瓶丟過來，我趨前跟董尚理論，他就

抓住我的領口拉扯，大家圍過來勸架將雙方拉開，喝醉酒的

人還一直叫囂等語（見偵卷第29至32頁，調院偵卷第30至31

頁）大致相符。是由上開脈絡，堪認雙方素不相識，本案事

發緣由，起因於告訴人董尚酒醉後似有不當舉動，經被告范

廷等人表達不滿後，雙方衍生口角，雙方眾友人乃基於勸架

目的而趨前攔阻，自已難認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

等人主觀上有何聚集實施強暴，甚或擾亂公共安寧、煽動暴

力氛圍而妨害秩序之意思。

　⒋復徵諸本案案發時間、地點，係於凌晨5時許在臺北市○○

區○○○路0段000號之獅子王KTV一樓之騎樓側邊，當時天

色昏暗、尚未破曉，人煙稀少，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

與告訴人董尚、鄧宏恩間未曾移動至其他地點，且該處雖鄰

接道路，然事發過程中並未見有何車輛停留，亦無其他民眾

經過或駐足圍觀，而未見有何驚擾周遭居住安寧或吸引群眾

圍觀，本案偶發性衝突之規模與範圍甚微，尚難認有波及、

蔓延至周遭而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並使公眾或不特

定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加乘效果。何況，在場勸導、攔

阻、拉扯並包圍告訴人董尚，以便制止告訴人董尚續向對方

（即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等）尋釁甚或發生衝突

者，既然係包含告訴人鄧宏恩在內之董尚友人，則從整體觀

察，該聚眾團體之集體情緒，不僅未有任何處於節節升高、

無法控制之態勢，益徵本案並不存在不特定、多數或隨機之

人在場受到攻擊，或受到人身威脅而逃離、具體閃避之舉措

等情形。則要難率認本案客觀上該當刑法第150條「在場助

勢」、「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等要件。　　　　　

六、綜前所述，本院依卷內相關積極證據調查結果，顯不足形成

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3人主觀上有刑法第150條第

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

而構成妨害秩序罪責之確信；且渠等所為，客觀上亦與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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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構成要件不符，當難遽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相

繩。是既不能證明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3人犯

罪，依首揭法文意旨，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就被告董尚被訴傷害罪嫌，被告施宏儒、

林政宏被訴傷害罪嫌部分）：

一、按起訴為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如果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

不成立犯罪，他部又欠缺追訴要件，則一部既不成立犯罪，

即難與他部發生一部及全部之關係，法院應分別為無罪及不

受理之諭知（最高法院70年台非字第11號判例要旨、91年度

台非字第158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案件有告訴乃論之罪，

其告訴經撤回之情形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再者，犯刑法第277條之罪，須告

訴乃論，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甚明。

二、查，關於公訴意旨所指①被告董尚對告訴人范廷涉犯傷害罪

嫌，②被告施宏儒對告訴人董尚、鄧宏恩涉犯傷害罪嫌，③

被告林政宏對告訴人董尚涉犯傷害罪嫌，皆屬告訴乃論之

罪，均已據告訴人范廷、董尚、鄧宏恩於本院審理期間各自

與被告等人成立調解並履行完畢後，俱對被告等人撤回告

訴，有其等之調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佐（見本院

訴字卷第203至207、209、211、213、251至253、269頁）。

準此，①被告董尚所涉部分即應逕諭知不受理；又公訴意旨

認②、③被告施宏儒、林政宏所涉部分如成立犯罪，應與前

揭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

施強暴罪嫌論以想像競合，然被告等被訴在公眾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則與

渠等被訴此部分即無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亦無所謂

不可分之關係，爰就此部分均判決不受理。　

肆、綜上所述，因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等人之罪嫌，部分無罪、部

分不受理，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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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華、林于湄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蕭淳尹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乃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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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董尚  




            范廷  




            施宏儒




            林政宏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董尚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被訴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部分均無罪；施宏儒、林政宏其餘被訴傷害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兼告訴人董尚與其友人即告訴人鄧宏恩於民國112年10月28日凌晨5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獅子王KTV門外，適被告兼告訴人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亦於前開KTV門外聊天。後於同日凌晨5時22分許，雙方因故發生爭執，董尚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徒手拉扯范廷之衣領，使范廷受有右頸擦挫傷之傷害（被告董尚所涉傷害部分，業據告訴人范廷撤回告訴，由本院另諭知不受理，詳後述）；被告林政宏、施宏儒、被告兼告訴人范廷因而心生不滿，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被告林政宏、范廷於該處與被告兼告訴人董尚拉扯、推擠，被告林政宏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出拳毆打被告兼告訴人董尚鼻樑；嗣被告兼告訴人董尚、告訴人鄧宏恩及被告施宏儒等人移動至一旁較靠近路邊處，被告施宏儒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揮拳朝被告兼告訴人董尚臉部方向毆打，然順勢傷及被告兼告訴人董尚、告訴人鄧宏恩臉部，被告兼告訴人董尚因而受有右臉及鼻子多處挫擦傷、鼻骨閉鎖性骨折、腦震盪等傷害；告訴人鄧宏恩則受有左臉及下巴瘀傷、腦震盪等傷害（被告林政宏、施宏儒所涉傷害部分，業據告訴人董尚、鄧宏恩撤回告訴，由本院另諭知不受理，詳後述）。因認被告林政宏、施宏儒、被告兼告訴人范廷並以此等方式影響公眾安寧及妨害公共秩序，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等語。
貳、無罪部分（就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被訴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二、鑑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之人群聚集，因個體在人群掩飾下容易產生妄為或罪惡感低落之心理，導致群體失控風險，立法者制定性質上屬於聚眾犯與抽象危險犯之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用以保護公眾安全，並附帶避免個人遭到騷亂者之危害。故本罪被列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章內，主要係為保護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乃保護社會安寧秩序與和平之侵害社會法益犯罪。然既屬妨害秩序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又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至於行為人是否主觀上有所認識及客觀上有致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安之虞，則由事實審法院依社會一般之觀念，為客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3人涉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3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董尚、鄧宏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診斷證明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證人鄧宏恩之傷勢及眼鏡毀損外觀照片、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及監視錄影光碟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與素不相識之告訴人董尚、鄧宏恩發生衝突，惟均堅詞否認有何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被告范廷辯稱：我沒有出手，也沒有實施強暴的犯意，只是去理論而已，當天董尚或鄧宏恩看起來都沒受傷，請判無罪等語；被告施宏儒辯稱：我承認我有出手，但董尚、鄧宏恩當下都沒有明顯外傷也沒有顯示出不舒服，做完警詢筆錄還可以繼續挑釁我們，請判無罪等語；被告林政宏辯稱：當下是范廷過去跟董尚說他的行為太超過，董尚就拉扯范廷衣領，我見狀才試圖靠近想拉開他，但沒拉到，因為我被董尚的朋友推到旁邊，我朋友也拉住我，我後續根本沒過去，也沒碰觸到董尚，並沒有實施強暴的犯意，只是想勸架而已，請判無罪等語。
五、經查：
　㈠告訴人董尚、鄧宏恩與其等之友人於112年10月28日凌晨5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獅子王KTV門外，適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與其等之友人亦於前開KTV門外聊天；雙方雖素不相識，惟嗣於同日凌晨5時22分許，因故發生爭執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董尚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述、證人即告訴人鄧宏恩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述、證人劉韋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9至16、71至74、75至78頁，調院偵卷第37至39頁；本院訴字卷第236至239頁）大致相符，且有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及監視錄影光碟（見偵卷第89至95頁）在卷可考，並經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勘驗監視錄影無訛（見本院訴字卷第82至85、89至117頁之勘驗筆錄、勘驗該監視錄影畫面之彩色擷圖），復為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客觀、主觀構成要件尚屬有間：
　⒈觀諸在場證人劉韋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10月28日凌晨，在樓上獅子王ktv結束下來時，我準備去叫計程車，就看到施宏儒對董尚說了些不好聽的話，董尚氣不過，就去找施宏儒理論，我不知道他們講甚麼，施宏儒就往董尚跟鄧宏恩揮拳，但范廷、林政宏沒有揮拳…在場抱住、拉住或勸架的人，有對方的朋友，也有我們自己的朋友…我在旁觀看時，覺得范廷、林政宏只是單純在旁勸架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36至239頁）。告訴人董尚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范廷跟我有把事情講開，林政宏始終未出拳、只是勸架，就我的主觀認知，不覺得他們有共同施強暴脅迫或傷害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9頁），及告訴人鄧宏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覺得對方他們沒有要實施強暴脅迫的犯意，僅是雙方朋友都有各自介入勸架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0頁）。
　⒉又依前揭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勘驗監視錄影之結果（見本院訴字卷第82至85、89至117頁之勘驗筆錄、勘驗該監視錄影畫面之彩色擷圖），亦可知雙方（即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與其等之友人，證人即告訴人董尚、鄧宏恩與其等之友人）原本係站在獅子王ktv樓下之一樓騎樓邊各自聊天，惟因告訴人董尚酒醉，迭拿取三角錐放置在其並不認識而正在聊天中的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身旁，復繼續飲用手中酒類、將酒瓶液體往空中揮灑後，又靠近被告范廷等人，經證人即告訴人鄧宏恩趨前阻擋制止，告訴人董尚掙脫後再靠近被告范廷等人並發生口角，告訴人鄧宏恩擋在董尚與被告范廷間勸阻，董尚卻退後並朝被告范廷等人拋擲其手中酒瓶，被告范廷、林政宏乃與告訴人董尚間發生互相推擠拉扯，惟雙方的友人亦加入攔阻行列，被告施宏儒則僅在一旁觀看，過程中告訴人董尚屢掙脫其友人，逕朝被告范廷等人方向吼叫猶不停歇，嗣被告施宏儒另趨前向董尚理論，進而揮拳打到董尚，順道波及董尚身旁之告訴人鄧宏恩，雙方多名友人方再次加入攔阻分開董尚、鄧宏恩兩人之行列。
　⒊凡此核與被告范廷警詢、偵查中自陳：我跟朋友在獅子王ktv唱歌完，在樓下抽菸準備回家，另一群人也剛唱完歌，其中有個比較醉的（即董尚）突然拿三角錐放在我跟朋友們中間，我們看他喝醉酒就沒搭理他，後來我跟朋友聊天聊到一半突然被潑到酒，我朋友請對方朋友控制董尚的行為，接著繼續聊天後又突然有酒瓶丟過來，我趨前跟董尚理論，他就抓住我的領口拉扯，大家圍過來勸架將雙方拉開，喝醉酒的人還一直叫囂等語（見偵卷第29至32頁，調院偵卷第30至31頁）大致相符。是由上開脈絡，堪認雙方素不相識，本案事發緣由，起因於告訴人董尚酒醉後似有不當舉動，經被告范廷等人表達不滿後，雙方衍生口角，雙方眾友人乃基於勸架目的而趨前攔阻，自已難認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等人主觀上有何聚集實施強暴，甚或擾亂公共安寧、煽動暴力氛圍而妨害秩序之意思。
　⒋復徵諸本案案發時間、地點，係於凌晨5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獅子王KTV一樓之騎樓側邊，當時天色昏暗、尚未破曉，人煙稀少，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與告訴人董尚、鄧宏恩間未曾移動至其他地點，且該處雖鄰接道路，然事發過程中並未見有何車輛停留，亦無其他民眾經過或駐足圍觀，而未見有何驚擾周遭居住安寧或吸引群眾圍觀，本案偶發性衝突之規模與範圍甚微，尚難認有波及、蔓延至周遭而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並使公眾或不特定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加乘效果。何況，在場勸導、攔阻、拉扯並包圍告訴人董尚，以便制止告訴人董尚續向對方（即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等）尋釁甚或發生衝突者，既然係包含告訴人鄧宏恩在內之董尚友人，則從整體觀察，該聚眾團體之集體情緒，不僅未有任何處於節節升高、無法控制之態勢，益徵本案並不存在不特定、多數或隨機之人在場受到攻擊，或受到人身威脅而逃離、具體閃避之舉措等情形。則要難率認本案客觀上該當刑法第150條「在場助勢」、「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等要件。　　　　　
六、綜前所述，本院依卷內相關積極證據調查結果，顯不足形成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3人主觀上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而構成妨害秩序罪責之確信；且渠等所為，客觀上亦與該條項之構成要件不符，當難遽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相繩。是既不能證明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3人犯罪，依首揭法文意旨，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就被告董尚被訴傷害罪嫌，被告施宏儒、林政宏被訴傷害罪嫌部分）：
一、按起訴為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如果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不成立犯罪，他部又欠缺追訴要件，則一部既不成立犯罪，即難與他部發生一部及全部之關係，法院應分別為無罪及不受理之諭知（最高法院70年台非字第11號判例要旨、91年度台非字第158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案件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之情形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再者，犯刑法第277條之罪，須告訴乃論，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甚明。
二、查，關於公訴意旨所指①被告董尚對告訴人范廷涉犯傷害罪嫌，②被告施宏儒對告訴人董尚、鄧宏恩涉犯傷害罪嫌，③被告林政宏對告訴人董尚涉犯傷害罪嫌，皆屬告訴乃論之罪，均已據告訴人范廷、董尚、鄧宏恩於本院審理期間各自與被告等人成立調解並履行完畢後，俱對被告等人撤回告訴，有其等之調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第203至207、209、211、213、251至253、269頁）。準此，①被告董尚所涉部分即應逕諭知不受理；又公訴意旨認②、③被告施宏儒、林政宏所涉部分如成立犯罪，應與前揭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論以想像競合，然被告等被訴在公眾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則與渠等被訴此部分即無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亦無所謂不可分之關係，爰就此部分均判決不受理。　
肆、綜上所述，因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等人之罪嫌，部分無罪、部分不受理，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華、林于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蕭淳尹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乃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董尚  


            范廷  


            施宏儒


            林政宏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院偵
字第3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董尚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被訴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
暴部分均無罪；施宏儒、林政宏其餘被訴傷害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兼告訴人董尚與其友人即告訴人鄧宏恩
    於民國112年10月28日凌晨5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
    0號之獅子王KTV門外，適被告兼告訴人范廷、被告施宏儒、
    林政宏亦於前開KTV門外聊天。後於同日凌晨5時22分許，雙
    方因故發生爭執，董尚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徒手拉
    扯范廷之衣領，使范廷受有右頸擦挫傷之傷害（被告董尚所
    涉傷害部分，業據告訴人范廷撤回告訴，由本院另諭知不受
    理，詳後述）；被告林政宏、施宏儒、被告兼告訴人范廷因
    而心生不滿，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
    暴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被告林政宏、范廷於該處與被
    告兼告訴人董尚拉扯、推擠，被告林政宏並基於傷害之犯意
    ，徒手出拳毆打被告兼告訴人董尚鼻樑；嗣被告兼告訴人董
    尚、告訴人鄧宏恩及被告施宏儒等人移動至一旁較靠近路邊
    處，被告施宏儒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揮拳朝被告兼告訴
    人董尚臉部方向毆打，然順勢傷及被告兼告訴人董尚、告訴
    人鄧宏恩臉部，被告兼告訴人董尚因而受有右臉及鼻子多處
    挫擦傷、鼻骨閉鎖性骨折、腦震盪等傷害；告訴人鄧宏恩則
    受有左臉及下巴瘀傷、腦震盪等傷害（被告林政宏、施宏儒
    所涉傷害部分，業據告訴人董尚、鄧宏恩撤回告訴，由本院
    另諭知不受理，詳後述）。因認被告林政宏、施宏儒、被告
    兼告訴人范廷並以此等方式影響公眾安寧及妨害公共秩序，
    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罪嫌等語。
貳、無罪部分（就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被訴在公共場所聚
    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
    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
    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
    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
    不得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二、鑑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之人群聚集，因個體在人群掩飾下容
    易產生妄為或罪惡感低落之心理，導致群體失控風險，立法
    者制定性質上屬於聚眾犯與抽象危險犯之刑法第150條聚眾
    施強暴脅迫罪，用以保護公眾安全，並附帶避免個人遭到騷
    亂者之危害。故本罪被列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
    罪章內，主要係為保護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
    使其不受侵擾破壞，乃保護社會安寧秩序與和平之侵害社會
    法益犯罪。然既屬妨害秩序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
    ，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
    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又本罪既係重
    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
    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
    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
    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
    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
    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
    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
    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
    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
    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
    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
    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至
    於行為人是否主觀上有所認識及客觀上有致公眾或他人危害
    、恐懼不安之虞，則由事實審法院依社會一般之觀念，為客
    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110年度台上
    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3人涉犯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范廷、施宏
    儒、林政宏3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董尚
    、鄧宏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診斷證
    明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診斷證明書、臺北市立聯
    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證人鄧宏恩之傷勢及
    眼鏡毀損外觀照片、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及監視錄影光碟等件
    ，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
    與素不相識之告訴人董尚、鄧宏恩發生衝突，惟均堅詞否認
    有何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被告范
    廷辯稱：我沒有出手，也沒有實施強暴的犯意，只是去理論
    而已，當天董尚或鄧宏恩看起來都沒受傷，請判無罪等語；
    被告施宏儒辯稱：我承認我有出手，但董尚、鄧宏恩當下都
    沒有明顯外傷也沒有顯示出不舒服，做完警詢筆錄還可以繼
    續挑釁我們，請判無罪等語；被告林政宏辯稱：當下是范廷
    過去跟董尚說他的行為太超過，董尚就拉扯范廷衣領，我見
    狀才試圖靠近想拉開他，但沒拉到，因為我被董尚的朋友推
    到旁邊，我朋友也拉住我，我後續根本沒過去，也沒碰觸到
    董尚，並沒有實施強暴的犯意，只是想勸架而已，請判無罪
    等語。
五、經查：
　㈠告訴人董尚、鄧宏恩與其等之友人於112年10月28日凌晨5時
    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獅子王KTV門外，適被告
    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與其等之友人亦於前開KTV門外聊天
    ；雙方雖素不相識，惟嗣於同日凌晨5時22分許，因故發生
    爭執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董尚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述、證
    人即告訴人鄧宏恩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述、證人劉韋廷於本院
    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9至16、71至74、75至78頁，調院偵
    卷第37至39頁；本院訴字卷第236至239頁）大致相符，且有
    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及監視錄影光碟（見偵卷第89至95頁）在
    卷可考，並經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勘驗監視錄影無訛（見本
    院訴字卷第82至85、89至117頁之勘驗筆錄、勘驗該監視錄
    影畫面之彩色擷圖），復為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不爭
    執，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
    實施強暴罪之客觀、主觀構成要件尚屬有間：
　⒈觀諸在場證人劉韋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10月28日凌晨
    ，在樓上獅子王ktv結束下來時，我準備去叫計程車，就看
    到施宏儒對董尚說了些不好聽的話，董尚氣不過，就去找施
    宏儒理論，我不知道他們講甚麼，施宏儒就往董尚跟鄧宏恩
    揮拳，但范廷、林政宏沒有揮拳…在場抱住、拉住或勸架的
    人，有對方的朋友，也有我們自己的朋友…我在旁觀看時，
    覺得范廷、林政宏只是單純在旁勸架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
    236至239頁）。告訴人董尚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范廷跟我有
    把事情講開，林政宏始終未出拳、只是勸架，就我的主觀認
    知，不覺得他們有共同施強暴脅迫或傷害等語（見本院訴字
    卷第249頁），及告訴人鄧宏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覺得
    對方他們沒有要實施強暴脅迫的犯意，僅是雙方朋友都有各
    自介入勸架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0頁）。
　⒉又依前揭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勘驗監視錄影之結果（見本院
    訴字卷第82至85、89至117頁之勘驗筆錄、勘驗該監視錄影
    畫面之彩色擷圖），亦可知雙方（即被告范廷、施宏儒、林
    政宏與其等之友人，證人即告訴人董尚、鄧宏恩與其等之友
    人）原本係站在獅子王ktv樓下之一樓騎樓邊各自聊天，惟
    因告訴人董尚酒醉，迭拿取三角錐放置在其並不認識而正在
    聊天中的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身旁，復繼續飲用手中
    酒類、將酒瓶液體往空中揮灑後，又靠近被告范廷等人，經
    證人即告訴人鄧宏恩趨前阻擋制止，告訴人董尚掙脫後再靠
    近被告范廷等人並發生口角，告訴人鄧宏恩擋在董尚與被告
    范廷間勸阻，董尚卻退後並朝被告范廷等人拋擲其手中酒瓶
    ，被告范廷、林政宏乃與告訴人董尚間發生互相推擠拉扯，
    惟雙方的友人亦加入攔阻行列，被告施宏儒則僅在一旁觀看
    ，過程中告訴人董尚屢掙脫其友人，逕朝被告范廷等人方向
    吼叫猶不停歇，嗣被告施宏儒另趨前向董尚理論，進而揮拳
    打到董尚，順道波及董尚身旁之告訴人鄧宏恩，雙方多名友
    人方再次加入攔阻分開董尚、鄧宏恩兩人之行列。
　⒊凡此核與被告范廷警詢、偵查中自陳：我跟朋友在獅子王ktv
    唱歌完，在樓下抽菸準備回家，另一群人也剛唱完歌，其中
    有個比較醉的（即董尚）突然拿三角錐放在我跟朋友們中間
    ，我們看他喝醉酒就沒搭理他，後來我跟朋友聊天聊到一半
    突然被潑到酒，我朋友請對方朋友控制董尚的行為，接著繼
    續聊天後又突然有酒瓶丟過來，我趨前跟董尚理論，他就抓
    住我的領口拉扯，大家圍過來勸架將雙方拉開，喝醉酒的人
    還一直叫囂等語（見偵卷第29至32頁，調院偵卷第30至31頁
    ）大致相符。是由上開脈絡，堪認雙方素不相識，本案事發
    緣由，起因於告訴人董尚酒醉後似有不當舉動，經被告范廷
    等人表達不滿後，雙方衍生口角，雙方眾友人乃基於勸架目
    的而趨前攔阻，自已難認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等
    人主觀上有何聚集實施強暴，甚或擾亂公共安寧、煽動暴力
    氛圍而妨害秩序之意思。
　⒋復徵諸本案案發時間、地點，係於凌晨5時許在臺北市○○區○○
    ○路0段000號之獅子王KTV一樓之騎樓側邊，當時天色昏暗、
    尚未破曉，人煙稀少，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與告訴人
    董尚、鄧宏恩間未曾移動至其他地點，且該處雖鄰接道路，
    然事發過程中並未見有何車輛停留，亦無其他民眾經過或駐
    足圍觀，而未見有何驚擾周遭居住安寧或吸引群眾圍觀，本
    案偶發性衝突之規模與範圍甚微，尚難認有波及、蔓延至周
    遭而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並使公眾或不特定人產生
    危害、恐懼不安之加乘效果。何況，在場勸導、攔阻、拉扯
    並包圍告訴人董尚，以便制止告訴人董尚續向對方（即被告
    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等）尋釁甚或發生衝突者，既然
    係包含告訴人鄧宏恩在內之董尚友人，則從整體觀察，該聚
    眾團體之集體情緒，不僅未有任何處於節節升高、無法控制
    之態勢，益徵本案並不存在不特定、多數或隨機之人在場受
    到攻擊，或受到人身威脅而逃離、具體閃避之舉措等情形。
    則要難率認本案客觀上該當刑法第150條「在場助勢」、「
    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等要件。　　　　　
六、綜前所述，本院依卷內相關積極證據調查結果，顯不足形成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3人主觀上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而構成妨害秩序罪責之確信；且渠等所為，客觀上亦與該條項之構成要件不符，當難遽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相繩。是既不能證明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3人犯罪，依首揭法文意旨，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就被告董尚被訴傷害罪嫌，被告施宏儒、
    林政宏被訴傷害罪嫌部分）：
一、按起訴為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如果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
    不成立犯罪，他部又欠缺追訴要件，則一部既不成立犯罪，
    即難與他部發生一部及全部之關係，法院應分別為無罪及不
    受理之諭知（最高法院70年台非字第11號判例要旨、91年度
    台非字第158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案件有告訴乃論之罪，
    其告訴經撤回之情形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
    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再者，犯刑法第277條之罪，須告
    訴乃論，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甚明。
二、查，關於公訴意旨所指①被告董尚對告訴人范廷涉犯傷害罪
    嫌，②被告施宏儒對告訴人董尚、鄧宏恩涉犯傷害罪嫌，③被
    告林政宏對告訴人董尚涉犯傷害罪嫌，皆屬告訴乃論之罪，
    均已據告訴人范廷、董尚、鄧宏恩於本院審理期間各自與被
    告等人成立調解並履行完畢後，俱對被告等人撤回告訴，有
    其等之調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
    第203至207、209、211、213、251至253、269頁）。準此，
    ①被告董尚所涉部分即應逕諭知不受理；又公訴意旨認②、③
    被告施宏儒、林政宏所涉部分如成立犯罪，應與前揭刑法第
    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嫌論以想像競合，然被告等被訴在公眾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
    手實施強暴罪嫌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則與渠等被訴
    此部分即無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亦無所謂不可分之
    關係，爰就此部分均判決不受理。　
肆、綜上所述，因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等人之罪嫌，部分無罪、部
    分不受理，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華、林于湄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蕭淳尹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乃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董尚  


            范廷  


            施宏儒


            林政宏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董尚被訴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被訴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部分均無罪；施宏儒、林政宏其餘被訴傷害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兼告訴人董尚與其友人即告訴人鄧宏恩於民國112年10月28日凌晨5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獅子王KTV門外，適被告兼告訴人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亦於前開KTV門外聊天。後於同日凌晨5時22分許，雙方因故發生爭執，董尚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徒手拉扯范廷之衣領，使范廷受有右頸擦挫傷之傷害（被告董尚所涉傷害部分，業據告訴人范廷撤回告訴，由本院另諭知不受理，詳後述）；被告林政宏、施宏儒、被告兼告訴人范廷因而心生不滿，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被告林政宏、范廷於該處與被告兼告訴人董尚拉扯、推擠，被告林政宏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出拳毆打被告兼告訴人董尚鼻樑；嗣被告兼告訴人董尚、告訴人鄧宏恩及被告施宏儒等人移動至一旁較靠近路邊處，被告施宏儒亦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揮拳朝被告兼告訴人董尚臉部方向毆打，然順勢傷及被告兼告訴人董尚、告訴人鄧宏恩臉部，被告兼告訴人董尚因而受有右臉及鼻子多處挫擦傷、鼻骨閉鎖性骨折、腦震盪等傷害；告訴人鄧宏恩則受有左臉及下巴瘀傷、腦震盪等傷害（被告林政宏、施宏儒所涉傷害部分，業據告訴人董尚、鄧宏恩撤回告訴，由本院另諭知不受理，詳後述）。因認被告林政宏、施宏儒、被告兼告訴人范廷並以此等方式影響公眾安寧及妨害公共秩序，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等語。
貳、無罪部分（就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被訴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得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二、鑑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之人群聚集，因個體在人群掩飾下容易產生妄為或罪惡感低落之心理，導致群體失控風險，立法者制定性質上屬於聚眾犯與抽象危險犯之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用以保護公眾安全，並附帶避免個人遭到騷亂者之危害。故本罪被列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章內，主要係為保護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乃保護社會安寧秩序與和平之侵害社會法益犯罪。然既屬妨害秩序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又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至於行為人是否主觀上有所認識及客觀上有致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安之虞，則由事實審法院依社會一般之觀念，為客觀之判斷（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3人涉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3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董尚、鄧宏恩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診斷證明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診斷證明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驗傷診斷證明書、證人鄧宏恩之傷勢及眼鏡毀損外觀照片、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及監視錄影光碟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與素不相識之告訴人董尚、鄧宏恩發生衝突，惟均堅詞否認有何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行，被告范廷辯稱：我沒有出手，也沒有實施強暴的犯意，只是去理論而已，當天董尚或鄧宏恩看起來都沒受傷，請判無罪等語；被告施宏儒辯稱：我承認我有出手，但董尚、鄧宏恩當下都沒有明顯外傷也沒有顯示出不舒服，做完警詢筆錄還可以繼續挑釁我們，請判無罪等語；被告林政宏辯稱：當下是范廷過去跟董尚說他的行為太超過，董尚就拉扯范廷衣領，我見狀才試圖靠近想拉開他，但沒拉到，因為我被董尚的朋友推到旁邊，我朋友也拉住我，我後續根本沒過去，也沒碰觸到董尚，並沒有實施強暴的犯意，只是想勸架而已，請判無罪等語。
五、經查：
　㈠告訴人董尚、鄧宏恩與其等之友人於112年10月28日凌晨5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獅子王KTV門外，適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與其等之友人亦於前開KTV門外聊天；雙方雖素不相識，惟嗣於同日凌晨5時22分許，因故發生爭執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董尚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述、證人即告訴人鄧宏恩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述、證人劉韋廷於本院審理時證述（見偵卷第9至16、71至74、75至78頁，調院偵卷第37至39頁；本院訴字卷第236至239頁）大致相符，且有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及監視錄影光碟（見偵卷第89至95頁）在卷可考，並經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勘驗監視錄影無訛（見本院訴字卷第82至85、89至117頁之勘驗筆錄、勘驗該監視錄影畫面之彩色擷圖），復為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案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之客觀、主觀構成要件尚屬有間：
　⒈觀諸在場證人劉韋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10月28日凌晨，在樓上獅子王ktv結束下來時，我準備去叫計程車，就看到施宏儒對董尚說了些不好聽的話，董尚氣不過，就去找施宏儒理論，我不知道他們講甚麼，施宏儒就往董尚跟鄧宏恩揮拳，但范廷、林政宏沒有揮拳…在場抱住、拉住或勸架的人，有對方的朋友，也有我們自己的朋友…我在旁觀看時，覺得范廷、林政宏只是單純在旁勸架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36至239頁）。告訴人董尚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范廷跟我有把事情講開，林政宏始終未出拳、只是勸架，就我的主觀認知，不覺得他們有共同施強暴脅迫或傷害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9頁），及告訴人鄧宏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覺得對方他們沒有要實施強暴脅迫的犯意，僅是雙方朋友都有各自介入勸架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50頁）。
　⒉又依前揭本院會同當事人當庭勘驗監視錄影之結果（見本院訴字卷第82至85、89至117頁之勘驗筆錄、勘驗該監視錄影畫面之彩色擷圖），亦可知雙方（即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與其等之友人，證人即告訴人董尚、鄧宏恩與其等之友人）原本係站在獅子王ktv樓下之一樓騎樓邊各自聊天，惟因告訴人董尚酒醉，迭拿取三角錐放置在其並不認識而正在聊天中的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身旁，復繼續飲用手中酒類、將酒瓶液體往空中揮灑後，又靠近被告范廷等人，經證人即告訴人鄧宏恩趨前阻擋制止，告訴人董尚掙脫後再靠近被告范廷等人並發生口角，告訴人鄧宏恩擋在董尚與被告范廷間勸阻，董尚卻退後並朝被告范廷等人拋擲其手中酒瓶，被告范廷、林政宏乃與告訴人董尚間發生互相推擠拉扯，惟雙方的友人亦加入攔阻行列，被告施宏儒則僅在一旁觀看，過程中告訴人董尚屢掙脫其友人，逕朝被告范廷等人方向吼叫猶不停歇，嗣被告施宏儒另趨前向董尚理論，進而揮拳打到董尚，順道波及董尚身旁之告訴人鄧宏恩，雙方多名友人方再次加入攔阻分開董尚、鄧宏恩兩人之行列。
　⒊凡此核與被告范廷警詢、偵查中自陳：我跟朋友在獅子王ktv唱歌完，在樓下抽菸準備回家，另一群人也剛唱完歌，其中有個比較醉的（即董尚）突然拿三角錐放在我跟朋友們中間，我們看他喝醉酒就沒搭理他，後來我跟朋友聊天聊到一半突然被潑到酒，我朋友請對方朋友控制董尚的行為，接著繼續聊天後又突然有酒瓶丟過來，我趨前跟董尚理論，他就抓住我的領口拉扯，大家圍過來勸架將雙方拉開，喝醉酒的人還一直叫囂等語（見偵卷第29至32頁，調院偵卷第30至31頁）大致相符。是由上開脈絡，堪認雙方素不相識，本案事發緣由，起因於告訴人董尚酒醉後似有不當舉動，經被告范廷等人表達不滿後，雙方衍生口角，雙方眾友人乃基於勸架目的而趨前攔阻，自已難認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等人主觀上有何聚集實施強暴，甚或擾亂公共安寧、煽動暴力氛圍而妨害秩序之意思。
　⒋復徵諸本案案發時間、地點，係於凌晨5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獅子王KTV一樓之騎樓側邊，當時天色昏暗、尚未破曉，人煙稀少，被告范廷、施宏儒、林政宏與告訴人董尚、鄧宏恩間未曾移動至其他地點，且該處雖鄰接道路，然事發過程中並未見有何車輛停留，亦無其他民眾經過或駐足圍觀，而未見有何驚擾周遭居住安寧或吸引群眾圍觀，本案偶發性衝突之規模與範圍甚微，尚難認有波及、蔓延至周遭而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並使公眾或不特定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加乘效果。何況，在場勸導、攔阻、拉扯並包圍告訴人董尚，以便制止告訴人董尚續向對方（即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等）尋釁甚或發生衝突者，既然係包含告訴人鄧宏恩在內之董尚友人，則從整體觀察，該聚眾團體之集體情緒，不僅未有任何處於節節升高、無法控制之態勢，益徵本案並不存在不特定、多數或隨機之人在場受到攻擊，或受到人身威脅而逃離、具體閃避之舉措等情形。則要難率認本案客觀上該當刑法第150條「在場助勢」、「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等要件。　　　　　
六、綜前所述，本院依卷內相關積極證據調查結果，顯不足形成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3人主觀上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而構成妨害秩序罪責之確信；且渠等所為，客觀上亦與該條項之構成要件不符，當難遽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相繩。是既不能證明被告范廷、被告施宏儒、林政宏3人犯罪，依首揭法文意旨，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就被告董尚被訴傷害罪嫌，被告施宏儒、林政宏被訴傷害罪嫌部分）：
一、按起訴為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如果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不成立犯罪，他部又欠缺追訴要件，則一部既不成立犯罪，即難與他部發生一部及全部之關係，法院應分別為無罪及不受理之諭知（最高法院70年台非字第11號判例要旨、91年度台非字第158號裁判要旨參照）。又案件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之情形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再者，犯刑法第277條之罪，須告訴乃論，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甚明。
二、查，關於公訴意旨所指①被告董尚對告訴人范廷涉犯傷害罪嫌，②被告施宏儒對告訴人董尚、鄧宏恩涉犯傷害罪嫌，③被告林政宏對告訴人董尚涉犯傷害罪嫌，皆屬告訴乃論之罪，均已據告訴人范廷、董尚、鄧宏恩於本院審理期間各自與被告等人成立調解並履行完畢後，俱對被告等人撤回告訴，有其等之調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佐（見本院訴字卷第203至207、209、211、213、251至253、269頁）。準此，①被告董尚所涉部分即應逕諭知不受理；又公訴意旨認②、③被告施宏儒、林政宏所涉部分如成立犯罪，應與前揭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論以想像競合，然被告等被訴在公眾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則與渠等被訴此部分即無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亦無所謂不可分之關係，爰就此部分均判決不受理。　
肆、綜上所述，因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等人之罪嫌，部分無罪、部分不受理，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華、林于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歐陽儀
　　
　　　　　　　　　　　　　　　　　　　法　官　蕭淳尹
　　
　　　　　　　　　　　　　　　　　　　法　官　趙書郁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乃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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